
海 南 省 财 政 厅 
  

 

 

关于开展海南省 2020年度会计专业技术 

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省直预算部门，各市县财政局、洋浦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及

会计人员： 

根据《海南省财政厅、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关于印

发<海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，琼财会〔2018〕1869号），现将我

省 202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（以下简称“继续

教育”）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继续教育人员范围 

（一）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在我省工作的会计人

员、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具有海南省户籍或在海南居住

的待业人员、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具有海南省学籍的在

校生、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在我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

员。以上人员统称为会计人员。 

我省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行政事业单位的报账员（报账 
 



会计）属于上述会计人员范围。 

会计人员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或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的次年起参加继续教育，既从事会计工作又具有会计专业

技术资格的，按照从事会计工作年度和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年度孰早确定继续教育开始年度。 

（二）完成海南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并审核通过。 

二、继续教育时间 

（一）网络培训时间：2020 年 9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 

（二）面授、用人单位培训及其他形式：全年 

三、继续教育内容及学分 

（一）培训内容：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管理会计应用指引》

《政府会计准则》《政府会计制度》《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》

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》《减税

降费最新政策与实务案例》等。 

（二）培训学分：90学分。 

    四、继续教育形式 

（一）面授培训 

1.会计人员到面授培训机构（详见附件 1）或市县财政

局报名，了解面授培训机构课程及培训日程安排； 

2.面授培训机构或市县财政局完成在“海南省会计人员

继续教育网络培训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开班申报并提

交纸质申请； 



3.面授培训机构按计划组织培训，培训时长为 30 学时

（每学时 45分钟）。参加面授培训的学员每半天需签到一次，

并按要求参加培训及考核； 

4.面授培训审核通过后自动在平台进行学分登记，未能

全程按要求参加培训和考核的不予学分登记。 

（二）网络培训 

1.会计人员凭身份证号码和密码直接登录平台-选择课

程-在线学习-在线考核-考核通过-学分登记，也可通过“海

南会计”微信公众号相关栏目学习和考核。 

2.打开“海南省会计学会”官网，点击“海南省会计人

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”栏目，链接至平台并参照上述方法学

习和考核。 

    （三）用人单位培训 

1.在省财政厅申请直接学分登记的用人单位需满足以

下条件： 

（1）实际工作地在海口； 

（2）中央或省级行政事业单位，中央或省属国有企业，

在省级注册管理部门登记的、完成我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的

会计人员数达到 20 人及以上的其他单位； 

（3）实际组织的培训内容与会计专业知识相关，且实

际培训达到 30学时以上。 

在各市县财政局、洋浦财政局直接学分登记的用人单位



需满足的条件由各市县财政局、洋浦财政局（以下简称“各

市县财政局”）自行确定，各市县财政局在开展用人单位培

训学分登记前需将用人单位应满足的条件报省财政厅备案。 

2.学分登记提交材料： 

（1）《学分登记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，纸质版加盖申请

单 位 公 章 ，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省 财 政 厅 会 计 处 邮 箱

hainanaccounting@163.com）； 

（2）参加培训会计人员花名册（纸质版加盖申请单位

公章，电子版发送至省财政厅会计处邮箱），花名册至少包

含参训姓名、工作单位、工作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、联系

电话、身份证号码，且以上信息须与会计人员信息采集信息

一致方可进行学分登记。 

（3）组织培训的文件及课程安排； 

（4）申请单位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； 

（5）省财政厅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（四）财政部部属事业单位培训 

为了发挥国家会计学院、会计行业组织（社团）等在开

展继续教育方面的主渠道作用，自 2019 年起，我省会计人

员参加国家会计学院及财政部部属会计行业组织（社团）会

计相关内容培训的，可根据实际培训时长由财政部门直接进

行学分登记或由会计人员持相关证明材料在平台上自行申

请学分抵减。以上国家会计学院及财政部部属会计行业组织



（社团）包括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、厦

门国家会计学院、中国会计学会、中国总会计师协会、中国

注册会计师协会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。 

（五）其他形式 

会计继续教育的其他形式及学分计量标准请参考《实施

办法》第十三、十四条相关内容，符合学分抵减条件的，由

财政部门直接办理或个人申请，具体情况见附件 3。 

五、有关事项说明 

（一）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海南省取

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目录的通知》（琼府

〔2013〕181号）要求，自 2014年 1 月 1 日起，我省继续教

育培训不再收取任何费用，会计人员参加省财政厅指定的面

授培训或网络培训无需缴纳任何费用。 

（二）会计人员选择面授培训的，必须一次性学完 90

学分，不得拆分学习；已在平台开课并学习的，不得选择面

授培训。选择除面授培训和网络培训之外继续教育形式完成

全部学分的，可直接完成学分登记，完成部分学分的，剩余

学分须通过网络培训学习并考核通过。 

（三）关于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分的，

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可采取省财政厅当年指定的继续教

育形式补学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前年度继续教育学

分将不再安排补学。 



（四）在我省参加 202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单科以上合格的会计人员，并在 2020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信息采集并审核通过的，由省财政厅集中抵减 2020年度

继续教育 90 学分；未在 2020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信息采集

并审核通过的，由本人自行申请学分抵减。 

（五）关于会计人员信息采集、继续教育等其他未尽事

宜可咨询我省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（联系方式详见附

件 4）。 

    

附件：1.海南省 2020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面授机构 

        联系方式 

2.学分登记申请表 

3.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抵减申请佐 

  证材料及办理环节 

4.海南省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联系方式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财政厅 

2020 年 9月 11日 

 


